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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社交媒體指引政策 
 

1. 目標 

本社交媒體指引政策旨在制定指引， 以妥善使用、管理和保障中國香港體育舞蹈總會有限公司(本

會)負責任地使用社交媒體，並最大限度地減少不當使用社交媒體的風險。 

 

2. 適用範圍 

本指引政策適用於本會的所有董事、委員會成員、職員 (包括短期合約及兼職職員)，無論其僱傭條

款如何，以及使用或接觸本會社交媒體的會員、運動員、裁判和教練。 

 

3. 定義 

社交媒體是指方便人們在互聯網上交流和共享資訊的任何工具或服務。例如 Facebook、Twitter、

WhatsApp、Instagram、LinkedIn、博客、影片和圖像分享平台、論壇和社交社區、評分和評論

網站等。此外還包括未來可能引入和/或流行的任何新形式的社交媒體。  

 

4. 原則 

4.1 使用者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應以本會的利益為先，不應發布直接或間接對本會的聲譽、成員和/或

持份者不利或可能被視為不適當或有害的內容； 

 

4.2 使用者在使用社交媒體平台時，不應披露或不當地使用機密資訊。機密資訊包括但不限於本會

的非公開資訊和註冊會員的個人資料。此外，使用者不應濫用他人的個人資料，包括未經同意或授

權披露某些個人資料； 

 

4.3 本會不允許使用者在未經管理層適當授權的情況下發布有本會的資訊。同時應落實社交媒體定期

檢查程序，確保遵從有關程序； 

 

4.4 使用者在代表本會發布内容時應保持透明度，表明他們與本會的關係。應採用清晰明顯的形式

確保聲明使用者與本會的關係； 

 

4.5 為避免侵犯商標和版權，使用者不得在未經所有者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圖片或任何其

他內容。使用者有責任遵守本會發布的關於處理社交媒體的指引和程序、行為守則、以及正在使用

的社交媒體平台的任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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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透過社交媒體發表任何聲明時務必保持尊重，使用者要對其在資訊系統上所有活動及其後果負

責。本會不容許任何形式的歧視，包括但不限於年齡、性別、種族、膚色、宗教、民族、性取向、

性別認同、國籍、公民身份、殘疾和婚姻狀況等，違反有關政策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 

 

4.7 電子訊息是永久和可傳輸的記錄，可能影響本會的聲譽。因此，使用者應盡力確保發布的資訊

和觀點是有價值、真實、非機密的； 

 

4.8 使用者應意識到，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任何內容都有可能被任何人看到，並可能會被公衆誤

解。因此使用者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應避免引起誤解； 

 

4.9 本會的財產、資源和工作時間是為本會的運作而保留的。使用者應該合理分配用於社交媒體上

的時間及遵守紀律。 

 

5. 個人使用社交媒體指引  

5.1 使用者應清楚明白個人行為將對體育總會產生影響。因此應保持符合奧林匹克價值觀和本會價

值觀的專業態度和行為； 

 

5.2 社交媒體供應者未必充分保障用戶或參與者的私隱，且透過社交媒體發布的資訊是公開資訊。

因此，使用者應該考慮所發布內容的潛在後果，負責任地使用社交媒體；  

 

5.3 使用者在發布內容或參與他人的帖子（如轉發、點贊或評論）之前，應謹慎行事並三思而後

行。這種行為可能會對本會的形象產生不利影響； 

 

5.4 嚴禁在非本會所持有或創建的社交媒體賬戶或線上平台上使用本會的名稱或標誌；  

 

5.5 使用者不應外洩有關團隊成員或個人的任何敏感資訊。此類資訊包括但不限於： 

5.5.1 本會的內部政策或指引； 

5.5.2 本會或其合作夥伴和贊助商的專有資訊；  

5.5.3 運動員的傷病狀況、體能水平和醫療情況； 

5.5.4 個人資料； 

5.5.5 團隊成員、教練或體育總會工作人員之間的私人對話；  

5.5.6 團隊成員或個人的表現數據或分析；和 

5.5.7 本會政策或適用法律和條例中視為機密的任何資訊。  

 

5.6 使用者不應發布涉及個人民族、血統、種族、國籍、信仰、性別、性取向或殘疾的評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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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使用者應參考《奧林匹克憲章》中第 40 條「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規定，「參加奧林匹克運

動會的運動員、隨隊官員和其他隨隊人員可以按照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決定的原則，允許個人、

姓名、圖片或體育表現在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用於廣告目的」。  

 

6. 違規行為 

6.1 如有任何可能導致違反指引的情況，在可行的情況下，本會將及時採取行動移除任何違規的內

容。  

 

6.2 使用者應立即向本會報告任何可疑違規行為。根據其性質和嚴重程度，經總會確認的違規行為

可能會導致紀律處分，包括口頭或書面警告。嚴重情況下，還會終止與違規者的僱傭關係或本總會

的關係。此外違反本會處理社交媒體的指引可能導致民事法律責任，甚至刑事後果。本會對於使用

者作出任何違背上述指引的行為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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